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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俄羅斯聯邦一九九三年軍事準則基本原則摘錄 
 

「俄羅斯聯邦軍事準則基本原則」於一九九三年三月三日及十月六日，在

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日的大會上，同意已完成的文件。而由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三日的一八三三號俄羅斯聯邦總統令通過「俄羅斯聯邦軍事準

則基棄原則」。文件由緒論及三個部分組成：軍事準則的政治原理；軍事原則；

軍事技術與經濟原理；以及結論。 
 
緒論 

「俄羅斯聯邦軍事準則」為俄羅斯聯邦安全觀念的組成部分，且為產生俄

羅斯政府、實施民主政體、形成新的國際關係體系之過渡階段文獻。其乃在國家

若點上，正式採用的防止戰爭、軍事衝突、軍事結構、國防訓練、對抗國家軍事

安全的威脅、使用俄羅斯聯邦的武裝力量及其他軍隊，以保衛俄羅斯聯邦的主要

的切身利益之體系。 
 
第一篇 軍事準則的政治原理 
 
本篇： 
------闡述俄羅斯聯邦對軍隊衝突，利用俄羅斯聯邦武裝力量及其他軍隊的關係； 
------確定主要的戰爭危險源； 
------包含政治原則俄羅斯聯邦社會---政治的軍事安全保障之基本方向； 
------表達在軍事安全保障方面的國家任務。 
 
一、 俄羅斯聯邦對軍事衝突，使用俄羅斯聯邦武裝力量及其他軍隊的關係。 
 

現階段國際情勢的發展，在克服意識形態分歧所產生的對立、擴展同盟關

係與各方面的合作、鞏固軍事方面的信任、削減核子與一般性武器的條件下，其

優先意涵在於防止戰爭與軍事衝突，獲致政治---外交、國際正義、經濟及其他非
軍事資源、在和平威脅、破壞和平與侵略行動的關係上，世界社會的整體影響。 
確保俄羅斯聯邦軍事安全、其切身利益，首先有賴於： 
 
●在內政範圍---------解決經濟、政治及社會問題，成功實證改革； 
● 在外交範圍---------建立與周圍世界的關係，首先是與直接相鄰的各國家主要
的強權。 

基於此，俄羅斯聯邦： 
● 依照和平的原則，調解國際紛爭，尊重國家主權、領土完整，不干涉內政，

不破壞國家的疆界與其公認的國際法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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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將任何一個國家視為自己的敵人； 
● 除非當武力侵犯俄羅斯聯邦、其人民、領土、武裝力量、其他軍隊或其聯盟

而為個人或集體的自衛時，不使用自己的武裝力量或其他軍隊以對抗任何國

家； 
● 促進在防止戰爭及軍事衝突、支持或恢復和平上不同的集體安全方法之和平

社會條件； 
● 參與國際法進一步的發展，由所有國家整體擬定、通過並實施有效的措施，

以預防戰爭及軍事衝突。 
 

俄羅斯聯邦在核子武器方面的政策目標----透過限制俄羅斯聯邦及其同盟之
發動，以消弭核子武器戰爭的危險。 
俄羅斯聯邦： 
 
● 不使用自己的核子武器以對抗不擁有核子武器的國家---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
的防止核子武器擴散條約的締約國，下列情況除外： 

（一）受與擁有核子武器的國家之同盟約定約束的國家軍事入侵俄羅斯聯邦、其

領土、武裝力量及斯他軍隊或其同盟； 
（二）與擁有核子武器的國家共同行動，以進行或支持入侵或軍事侵略俄羅斯聯

邦、其領土、武裝力量及其他軍隊或其同盟的國家； 
● 穩極表明終止核子武器試驗，促成對此問題重新準備會談，期望最終的目的

為：全面禁止； 
● 致力於消滅核子武器到保證未達大規模戰爭的最小程度，維持戰略性穩定，

而達程目標在於---完全消除核子武器； 
● 與其他感興趣的國家共同採取必要的措施，以穩固並加強不擴散核子武器規

定的各方面性質。 
對於大規模損害的其他武器，俄羅斯聯邦的政策是，為了： 
● 促進禁止研究、生產、累積儲備及使用化學武器及其消滅的公約之實現，同

時大量擴張其參與集團； 
● 確保禁止研究、生產及累積儲備細菌（生物）與毒氣武器及其消滅的公約之

規範； 
● 防止建立大規模傷害的新型武器，以及研究、生產、累積、獲得、保有或散

播能建造該武器的工具、資料及技術； 
● 支持準備有效對抗大規模損害的新型武器的影響，並保障人民、社會及國家

的安。 
俄羅斯聯邦在政治—外交及其他和平方式的次序下，以所有現有一切使用的方
式，確保自己的戰爭安全。鑒於此，俄羅斯聯邦認為必須有武裝力量及其他軍隊

並使用之，目的在於： 
● 在俄羅斯聯邦或其同盟者遭受侵略時，保衛其主權與領土完整，及其他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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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切身利益； 
● 就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或依據俄羅斯聯邦的國際責任，進行維持和平的戰

役； 
● 軍事衝突、任何對抗在國家疆界、依據協商的義務之其他國家疆界、或在俄

羅斯聯邦領土範圍的軍事暴力、威脅其切身利益的制止措施。 
 

依據憲法、法律及其他俄羅斯聯邦的命令，採用俄羅斯聯邦武裝力量及其

他軍隊。不得為了個別的一群人、黨、社團而使用俄羅斯聯邦的武裝力量及其他

軍隊。 
 
二、在文件中對基本的戰爭危險源進行分類。基於此強調，在現有的條件下，發

動直接侵略俄羅斯聯邦的直接威脅已顯著降低。但同時仍保有戰爭的危險。 
 
● 對俄羅斯聯邦外來的現存與潛在之戰爭危險源； 
● 其他國家對俄羅斯聯邦及其聯盟之領土主張； 
● 地區性戰爭與軍事衝突的現存與潛在發源地，首先是直接連接鄰近俄羅斯的

邊界； 
● 採用包括未經核准的核子及其他大規模損害的武器之可能性； 
● 散播核子與其他大規模損害的武器，其提供的方法及軍事生產部門最新技術

與個別國家、組織、恐怖集團的企圖相集合，以實現自己的戰爭與政治意圖； 
● 因為其他國家在性質及數量上增強武器，破壞戰略性穩定，以致違反有關限

制及削減武器的國際協議的可能； 
● 企圖干涉俄羅斯聯邦的內部事務，破壞內政狀態的穩定； 
● 壓制在國外的俄羅斯聯邦人民之權利、自由與應有的利益； 
● 軍事集團及聯盟的擴張，有損於俄羅斯聯邦軍事安全的利益； 
 
國際恐怖主義： 
 
下面在文件中指出戰爭危險會發展為俄羅斯聯邦直接的軍事威脅之因素： 
 
● 擴大在俄羅斯邊界的軍隊部署，到破壞所建立的對比力量之程度； 
● 攻擊建造在俄羅斯聯邦的邊境及其聯盟邊境的軍事目標，解決邊境衝突與軍

事挑釁； 
● 在其他國家境內培訓，而為派駐在俄羅斯聯邦境內所設的新編軍隊與軍事組

織； 
● 其他國家的行為，妨礙了政府與軍事管理體系的戰略核子武力，確保俄羅斯

系統之發揮作用，首先為其航空的成分； 
● 外國軍隊進入與俄羅斯聯邦接壤的國家（如果此舉非在俄羅斯聯邦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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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依據聯合國安理會或區域性安全組織的決議，以恢復或支持和平）。 
 

作為戰爭威脅的內在基本源，以對抗那些可能利用俄羅斯聯邦的武裝力量

及其他軍隊，文件中認為： 
 

● 違法行為、民族解放、分離主義、其他目標在動搖俄羅斯聯邦內部情勢、破

壞領土完整、利用武裝暴力以實施的團體； 
● 企圖暴力推翻憲政制度、瓦解政權組織與行政體系的職能； 
● 攻擊核子動力工程、生化生產、及其他潛在的危險項目； 
● 建立非法的軍事組織； 
● 進犯軍火庫、武器存放處、生產武裝、軍用、專門技術與器材之企業，擁有

制式武器，而其目的在侵的組織、機關與機構； 
● 在俄羅斯聯邦的領域內，非法散發武器、彈藥、爆炸物及其他實施破壞與恐

怖活動的物品、以及違法的麻醉品之流通。 
俄羅斯聯邦國境區的條約之協商關係沒有生效，以及沒有完成駐紮在外境

的俄羅斯聯邦武裝力量及其他軍隊的法律地位之調整，此為提高俄羅斯聯邦軍事

的威脅程度之額外因素。 
 
三、文件確定以下確保俄羅斯聯邦軍事安全的基本方向： 
 
● 在本質上維持武裝力量與軍隊的狀態，使其有充分的備戰及戰鬥能，以符合

可靠保障俄羅斯的切身重要利益； 
● 在各國間發展雙邊及多邊協商體系，以拒絕暴力政策與排除採用軍事力量或

威脅採用軍事力量； 
● 俄羅斯聯邦加入集體安全體系，或確立與如此的體系之合作關係； 
● 改進現有的，並建立新的、有效的，監督及強大損害力的武器之擴散，及提

供方式之國防機制； 
● 建立不擴散原子武器條約的永久期限之條件，同時採取措施以擴大包括不擴

散對所有國家造成大規模損害的武器之條約的參與者，對其建立擴大良好的

情勢； 
● 促進加強多方面特質的核子武器解放談判； 
● 安排擁有核子武器的各國就核試驗問題進行對話，目的在使其了解維持核子

安全，但不包括改進核子武器所必須的基本措施，甚至進而使其完全禁止； 
● 在軍事區擴大信任程度，包括在相互基礎上、戰爭特質的資訊交流、與同盟

者及夥伴協調軍事準則及軍事設施計劃； 
● 不容許俄羅斯聯邦的軍事安全，因為破壞在限制及削減核子與一般武器方面

早獲致的國際協議而遭受損害； 
● 一九九○年十一月十九日的歐洲一般武裝力量條約之徹底執行，並促使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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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世界其他地區各國加入限制並削減一般武裝力量與武器的過程； 
● 使在削減海軍武器與限制海軍活動方面，積極準備並通過有效的國際協議之

對話； 
● 依據各國間的協議，調整俄羅斯軍隊、軍事基地及在其他國家境內的目標之

地位； 
● 與在軍事區域的外國政府發展互利的合作關係，首先與獨立國協各國、中歐

及東歐各國； 
 
四、俄羅斯聯邦在軍事安全方面的基本政策原則： 
 
● 確保俄羅斯聯邦的安全不受其他國家安全及整體安全的損害； 
● 維持比鄰俄羅斯聯邦的邊界地區、其聯盟的國家與世界整體的穩定； 
● 俄羅斯聯邦武裝力量及其他軍隊的設施，與國家的政治目標及經濟資源、改

革目標相適應； 
● 遵循國際義務並促進俄羅斯聯邦所參與的條約及協定之目標的達成； 
● 有效運用國際機制，以維持對俄羅斯聯邦及世界社會無害的武器買賣制度與

軍事用途的技術； 
● 不充許提供那些可能加深危機情勢、危害區域穩定、破壞禁運或其他俄羅斯

聯邦所參與的相關國際協議之武器及軍事技術； 
 

在維持世界和平與安全、防止戰爭及軍事衝突的事務上，俄羅斯聯邦以做

為所有國家的伙伴，審視什麼樣的政策不致使其遭受損害，且不違反聯合國規章。 
俄羅斯聯邦軍事安全的社會、政治保障之基本方針： 
 
● 建立並改進俄羅斯聯邦軍事安全保障的法律基礎； 
● 改進確保政府控制通過並覆行軍事政策決議的軍事政策形成制度； 
● 確保所有要求的軍力配備，顧及統計數字，依契約服役人員的可能性，有效

運用全體公民與女性現役軍人； 
● 現役軍人及其家眷，亦及自軍職退役人員的社會防禦狀況保障； 
● 改進國家整體措施，以提高軍人威望； 
● 盡力並實施軍事---愛國教育與入伍前的訓練； 
● 形成人民保衛祖國的道德---心理戰備； 
● 建立並實施武裝力量及其他軍隊的現役軍人培訓制度； 
● 依據法律、政黨、機關與聯盟不得參與俄羅斯聯邦武裝力量及其他軍隊的活

動，以及暴力宣傳與戰爭。 
● 俄羅斯聯邦武裝力量及其他軍隊現役軍人的新聞保障在輿論界、大眾傳播媒

體的相互關係上之坦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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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軍事安全，政府決定下列任務： 
● 維持國家國防潛力在顧及國家經濟發展及具備人力資源、符合現存與潛在的

戰爭威脅對程度； 
● 在質上改進武裝力量及其他軍隊，確保其戰鬥及動員準備，保障國家軍事安

全； 
● 優先分出最前瞻的，為確保安全與發展國家經濟之國防科學及技通研究撥款； 
● 合理轉換軍用產品； 
● 確保在動員力量與防止戰爭及軍事衝突的方法上之國家管理機關的戰備與國

家經濟，並確保可靠維護國家疆界，而在危險時期及戰時---做為國防任務與
安全決議； 

● 對可能的奸細行為，及企圖侵犯人民安全、俄羅斯聯邦的主權、領土完整與

其他切身利益，採取制止措施。 
 
在危險時期及戰爭（軍事衝突）開始的時候： 
● 適時說明戰爭的情況，國家進人特別或戰爭狀態，或者在個別地區使武裝力

量及俄羅斯聯邦其他部隊到達必須的戰鬥準備程度，通過決議並下達準備命

令，同時進行具體的演習； 
● 動員必要的力量與資源，以對抗侵略，帶領政治、經濟、軍事及其他類型的

戰鬥，以防止侵略，擊退攻擊與侵略的毀滅； 
● 協調所有政權及管理機關、社團與國家人民，以對抗侵略與迫使其拒絕符合

俄羅斯聯邦利益所帶來的傷害力量； 
● 覆行俄羅斯聯邦給予聯盟國軍事協助與參與維持和平戰役的國際義務； 
● 確保聯合國安理、其他國際組織，盡可能在危險情勢或衝突發展的早期，採

取維持或恢復世界和平的舉動； 
 
俄羅斯聯邦國家最高政權與管理機關、所有聯邦主體的國家政權與管理機

關、以及地方自治機關，在俄羅斯聯邦憲法與法律所規定的職權範圍內，有完全

的責任以確保國家軍事安全、國防能力、俄羅斯聯邦武裝力量及其他軍隊的戰

鬥、動員準備與戰鬥力。 
 
俄羅斯聯邦總統安排、監督並協調確保俄羅斯聯邦軍事安全任務的決議之

所有事宜。其主持俄羅斯聯邦安全委員會—執行確保人民、社會與國家安全方面
的俄羅斯聯邦總統決議之準備的憲政機關。 

 
資料來源：朱一駒，俄羅斯聯邦新軍事準則形成之研究，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

學俄羅斯研究所，民國 89年 6月。 


